
非常规油气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的利用与管理，有序实施重点实验室

对外开放与交流，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重点实验室欢迎国内外科技专家在“指南”范围内提出申请，对具有

新思路、短期内有突破前景，同时有其它研究项目支持背景的申请，将优先给予

支持。 

第三条 开放课题基金按照“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的原则，向重点实验室学

术委员会批准的课题提供资助。 

第四条 实验室将为申请者创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条件和学术环境，提供一流

的测试分析手段，提供办公条件，以确保开放基金课题研究工作顺利进行。 

第二章 项目申请与审批 

第五条 凡申请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必须符合实验室的资助领

域，对具有重大意义、处于学科前沿、国际合作研究等的课题，实验室将优先予

以资助。申请书可向实验室函索取。 

第六条 申请者必须向实验室提交项目申请书一式三份。  

第七条 申请研究课题的期限一般为 1-2 年。 

第八条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至少两名委员对申请课题进行评审。由学术委员

会终审后生效。参加评审的有关人员对被评审人员的个人意见及申请者的研究技

术方案等材料保密。评审结果由实验室正式通知申请者及其所在单位。 

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在申请书的基础上，根据批准通知,认真填写《非常规油

气开发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研究计划》，并签署研究合同。经所在单位

审核后，报送实验室，作为拨款和检查的依据。逾期不报，又不在规定期限内说

明理由的项目，作为自动放弃处理。 



第三章 工作方式 

第十条 开放基金实行课题负责制。课题负责人负责研究工作的组织和经费

的使用。课题经批准后，征得课题负责人同意由实验室指派若干本室科技人员参

加课题研究工作。  

第十一条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除某些仪器由专人使用外均可供获得开放基

金资助的申请者直接参与使用，研究者应遵守实验室制度按仪器操作规程使用仪

器。 

第十二条 欢迎并鼓励研究者自带经费和必要的仪器设备来实验室工作。 

第四章 项目管理 

第十三条 项目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的规定，不得无故撤销，

否则，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全部承担。由于合同乙方（项目承担单位）原因

致使进度拖延，不能按期提交科研成果，由此而增加额外经费、物资及由此引起

的其它损失，由合同乙方全部承担。 

第十四条 在开放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研究人员每年提交一次项目进

展报告，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对报告审查后提出评审意见。开放项目研究期满，必

须在 3个月内提交结题报告，并附相关的研究成果证明和正式发表的论文。 

第十五条 资助课题结束后，必须向实验室提交下列资料，由实验室归档。 

(1) 研究工作总结； 

(2) 学术论文及研究报告； 

(3) 研究工作中的原始技术档案、数据记录、图纸、底片和资料等的原件或

复印件及目录清单。 

第十六条 实验室有权检查研究者的工作进展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对经费

使用不当或难以继续完成任务者，将给予纠正或停止资助。 

第十七条 在规定的课题期限内，研究者若要中断或延长研究时间，需提出申

请，经实验室主任约请 3～5位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意后，方可延长研究期限。 



第五章 成果管理 

第十八条 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文章、软件或硬件产品，由实验室和研

究者所在单位共享，研究成果或论文发表时，作者单位栏应以本实验室的名称为

第一单位，中文为：非常规油气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青岛 266580、英文为：Key Laboratory of Unconventional Oil & Gas 

Develop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Qingdao 266580, P. R. China。获得资助的研究人员均可以实验室

的名义参加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实验室鼓励获得资助的研究人员及时将研究成

果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对于以实验室为第一单位的论文或成果，按“奖

励条例”奖励。 

第十九条 凡获得实验室资助的课题在成果正式发表时，必须注明本项目得

到非常规油气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的资助。 

第六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条 开放基金项目经费拨付：项目立项后拨付 50%的研究经费；项目通

过中期检查后再拨付 30%的研究经费；项目通过验收结题后拨付剩余的研究经费。 

第二十一条 开放基金项目经费主要使用范围包括在本实验室开展的材料费、

研究计算费，客座研究人员来室工作的差旅费，与研究项目相关的资料费和学术

活动费、论文版面费等。 

第二十二条 基金应按合同规定的经费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私自挪作它用。项目因故撤销和中止时，应将剩余经费退回实验室。 

第二十三条 研究人员在财政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工作计划合理安排和

支配研究经费。对使用不合理或不按进度完成计划者，实验室主任有权调整或停

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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